1.20 电工施工安全技术交底

1. 经医师鉴定无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神经病、癫痫病、聋哑、严重口吃、色盲症等妨碍电气作业的病症和缺陷。

2. 必须掌握必要的电气知识，并经考试合格，持证上岗，在准许的工作范围内作业；持实习证人员不得独立作业，应在持操作证人员的监护下作业。

3. 熟练掌握触电紧急救护方法。发生事故后应采取措施，抢救伤员，并及时报告。

4. 电工按规定佩戴个人防护用品，使用和保管专用工具。

5. 雨、雪及风力六级（含）以上等恶劣天气后应对供电线路、用电设施进行检查，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。

6. 人工立杆应使用两副架腿，杆轴向与架腿顶部支点应保持同一直线，并位于架腿两支腿的中心，架腿受力应均衡。基坑填平夯实后方可拆除支腿。立水泥杆时，应采取防滑措施。

7. 使用汽车起重机立、撤电杆时，应与信号工密切配合，吊点应在电杆重心的上方，距杆根的距离应大于杆长的0.4倍加0.5m。

8. 开挖电杆基坑作业前，应与有关单位取得联系，探明地下物状况并采取防护措施。在现场电力、通讯电缆2m范围内和现场燃气、热力、给水、排水等管道1m范围内必须在主管单位人员的监护下人工开挖。

9. 搬运电杆时，必须统一指挥，协调一致，互相呼应。使用车辆搬运电杆时，必须将电杆绑扎牢固，并保持平衡。

10. 杆上作业人员使用的工具和材料，应放在工具袋内，较大的工具应用绳子拴在牢固的构件上。

11. 立、撤电杆作业必须设专人指挥，明确联系信号和人员分工，必要时设专人监护和疏导交通。

12. 立、撤电杆时，应设置半径为1.2倍杆长的作业区域，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作业区域。立杆作业时，坑内严禁有人。

13. 邻近其他带电线路作业时，作业人员与带电线路的安全距离应不得小于附表1-11中的数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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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撤线作业必须按规定程序操作。放线时应先用绳索将导线拴牢，剪断后徐徐下放。

15. 蹬杆前应检查电杆埋设的牢固性，确认安全后方可蹬杆。

16. 变压器停电时，先停负荷侧，后停电源侧。送电时，先送电源侧，后送负荷侧。操作单极隔离开关及跌开式熔断器停电时，先拉中间相，后拉两边相；送电时，先合两边相，后合中间相。

17. 紧、撤线前应先检查拉线、拉桩，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。在无拉线、拉桩的电杆上紧线，必须设置临时拉线。紧大截面导线应设专人监视拉线、拉桩，发现异常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。

18. 巡视架空线路时，应沿线路上风侧行走。发现导线断落地面或悬挂空中，应采取防护措施，并及时处理。

19. 用绝缘拉杆拉合高压隔离开关及跌开式熔断器，或经传动机构拉合高压隔离开关及高压负荷开关时，室内操作人员应戴绝缘手套，室外操作人员还应穿绝缘靴。

20. 邻近带电路线或带电设备放、紧线作业时，应将导线接地，并用小绳拴好，指定专人拽住。

21. 雨天不得进行室外高压作业；严禁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及跌开式熔断器。

22. 敷设电缆时应设专人指挥。在拐弯处敷设电缆时，作业人员应站在弯角外侧。

23. 在变台上进行检修作业时，必须完成下列安全技术措施：停电、验电、挂临时接地线、挂标示牌和装设临时遮栏。

24. 风力六级（含）以上、暴雨、雷电、大雾等恶劣天气，不得进行立杆和蹬杆作业。

25. 施工现场的电气线路必须保持良好的绝缘状况，并有防止人踩、车轧、水泡、土埋及物砸的措施。

26. 采用自备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时，备用电源断路设备与主电源断路设备之间必须装设联锁装置。

27. 严禁在本单位不能控制的电气设备上挂接临时接地线作业；不用的线路应及时切断电源或拆除。

28. 配电箱及开关箱内的闸器具必须完好无损，配电盘面上不得出现裸露带电体。

29. 应避免带电作业。需低压带电作业时，必须设监护人，严禁独立作业。接线时必须先接中性线，后接相线，拆线时，先拆相线，后拆中性线。

30. 在多台电焊机集中使用的场所，当拆除其中一台电焊机时，断电后应在其一次线侧先行验电，确认无压后方可进行拆除。

31. 停电检修设备时，在可能来电的各方向必须有明显的断开点，并在开关操作手柄上悬挂“严禁合闸，有人作业”的标示牌。

32. 严禁在供电部门电度计量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上进行作业；停、送电前必须与各用电单位联系。

33. 在装置式空气断路器或漏电保护开关下火接、拆用电设备时，必须逐相验电，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操作。

34. 运行中的电气设备发生开关跳闸或熔断器熔断，未查清故障原因前不得合闸。

35. 当发生严重威胁人身及设备安全的紧急情况时，可以越级拉开负荷开关，但在任何情况下，不得带负荷拉开隔离开关。

36. 雨淋、水泡、受潮的电气设备应进行干燥处理，并摇测绝缘电阻，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37. 工作梯使用安全要求

（1） 工作梯使用前，应检查其牢固性，确认钢梯无开焊，铝合金梯子无变形或伤痕，竹、木、梯无劈裂，竹、木梯为榫连接。

（2） 利用梯子上杆作业时，梯子上部与杆应捆绑牢固。

（3） 不得将梯子置于箱、桶、平板车等不稳定的物体上。

（4） 梯上作业人员必须将腿别在梯凳中间，不得探身或站在最上一凳上作业。

（5） 作业时工作梯与地面的夹角以60°为宜，在光滑及浆冻地面上应有防滑措施。

（6） 双梯下端应设有限制开度的拉链，高度超过4m时，下部应有人扶持。梯上有人作业时不得移动梯子，梯下方不得有人。

38. 喷灯使用安全要求

（1） 喷灯用完后应卸压；喷灯加油、放油及拆卸喷嘴和其他零件作业，必须熄灭火焰并待冷却后进行。

（2） 在有带电体的场所使用喷灯时，喷灯火焰与带电部分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：10kV及以下电压不得小于1.5m；10kV以上电压不得小于3m。

（3） 严禁在有易燃易爆物质的场所使用喷灯。

（4） 使用煤油或酒精的喷灯内严禁注入汽油。

（5） 喷灯内油面不得高于容器高度的3/4，加油孔的螺栓应拧紧，喷灯不得有漏油现象。

39. 移动式和手持式电动工具使用安全要求

（1） 长期停用或在潮湿环境下使用的电动工具，在使用前应摇测绝缘电阻，其绝缘电阻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。

（2） 作业时所有电动工具，必须装设漏电保护装置，金属外壳必须保护零线；电动工具的电源线必须采用铜芯绝缘护套软线。

（3） 电源开关应采用双极或三级式；电动工具使用前应进行检查，确认开关安装牢固，动作灵活可靠。

（4）电动工具更换刃具时，必须待旋转停止并切断电源后进行，操作时不得戴线手套，不得用手指直接清除渣物。

40. 脚扣、安全带使用安全要求

（1） 系安全带时，必须先将钩环扣好，再将保险装置锁好后方可探身或后仰作业。

（2） 使用脚扣前应检查有无裂纹、开焊、变形、皮带损伤情况，木杆脚扣齿部有无过度磨损，胶皮脚扣的胶皮有无脱落、离骨及过度磨损情况，小爪是否灵活可靠，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。

（3） 安全带必须系在稳固处，严禁拴在横担、戗板、杆梢以及将要撤换的部件上。

（4） 脚扣的规格应与电杆的直径相适应。

（5） 使用安全带前，应检查有无腐朽、脆裂、老化、断股等情况，所有钩环是否牢固，确认安全。可开口钩环必须有防止自动脱钩的保险装置。

